附件2
广州市越秀区创业孵化基地书面评审评分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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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序号
	具体指标
	分值

	基地设施和管理
	1
	基地管理制度情况
	5

	
	2
	孵化场地面积（产权清晰或租赁合同明确（非自有物业的，从申报之日起尚有3年以上的自主支配权），可自主支配的创业孵化场地面积不少于1500平方米）
	5

	
	3
	孵化场地的集中情况
	2

	
	4
	会议场所等公共服务场地情况
	3

	
	5
	服务管理团队情况（有专职服务管理团队或专职从事创业服务且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不少于5人）
	6

	服务
能力
	6
	创业导师服务情况（具有较高素质的创业指导师资队伍，3人以上，创业指导人员需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或者是行业著名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
	5

	
	7
	孵化服务内容情况（场地保障、创业辅导、商事业务代理、融资对接、扶持政策宣传等）
	6

	
	8
	主办各类创业培训、项目路演和创业大赛等创业活动情况
	8

	
	9
	宣传政府部门创业扶持政策、协助办理一次性创业资助等创业补贴申领情况
	6

	
	10
	宣传发动在孵企业参加初创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情况
	3

	
	11
	宣传发动在孵实体参加“天英汇”“赢在广州”等各类创业大赛情况（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不设置最低标准，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推荐参加“赢在广州”等各类大学生创业大赛项目每年不少于5个）
	5

	
	12
	参与配合各级人社部门开展统计、调查问卷等其他活动情况
	3

	孵化效果
	13
	在孵创业实体入驻率（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不低于60%，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不设置最低标准）
	3

	
	14
	在孵创业实体数量（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不少于30户，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在孵大学生创业实体不少于25户）
	5

	
	15
	重点群体创业的在孵创业实体数量
	5

	
	16
	年度入孵创业实体孵化成功率（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不低于60%，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不设置最低标准）
	5

	
	17
	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0人的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
	6

	
	18
	拥有与主营业务相关自主知识产权的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
	2

	
	19
	获得投融资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
	3

	
	20
	获得由政府部门组织的区级以上创业大赛的一、二、三等奖或金银铜奖的近两年在孵创业实体数量
	4

	社会
贡献
	21
	在孵创业实体吸纳就业人数（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不少于150人，高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不设置最低标准）
	7

	
	22
	基地获得区级以上政府部门授予的社会荣誉数量
	3

	总分
	100

	加分项目
	23
	结合“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农村电商”等重大民生工程开展的特色就业创业服务，为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毕业5年内的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港澳台青年、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人员等6类重点群体（以下简称重点群体）创业者提供减免场地租金和管理费、其他孵化服务优惠扶持措施。
	5




— 1 —

